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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王到埠遊街路程表 

(
續
昨
 
下
午
巡
遊
路
程
发
如
下
 

下
午
兩
点一:  

五
分
偏
。
由
新
雲
髙
犖
旅
館
起
程
。
經
過
佐
治
 

街

。佐
治
皆
橋
。
兩
点
 
ttt
五
分 @
 

則
到
佐
治
 

街
橋
口
夾
總
街

C

在
繪
街
向
南
而
行
至
崔
文
奴

街

二

街

兩
 

維
名
利
亜
街
 

喜
市
定
街
向
東
 

到
窟
市
定
公
園

五
分
鐘
 
。則
到 
一 
街
夾 

而
行
至
喜
市
定
南
。在 

行 

兩
点
力
拾
五
分
鐘
。則 

轉
向
加
詩
亞
街
而
去
過
第

一
海
峽
橋 

到
北
雲
高
華
。
#
北
雲
則
經
週
三

街 

典
斯

。拾h
信
郎
斯
地
蹈
街
•

直
耄
連
街
向
西
而
行
'
。三
点
四
|
五
分
鐘
 

則
到
達
西
雲
髙
華
紀
念
公
園
爲
 
止
点
由
欲
公
 

園
而
返
 
。再
經
過
瑪
連
街
之
一 
部
份
、然
後
過
 

獅
門
橋
 

穿
過
市
且
利
公
園
 

直
達
佐
治
街
向
 

東
而
行
、返
新
雲
高
華
旅
舘
;
以
上
之
路
程
发
 

。。由
正
午
至F
午
五
点
之
時
間
內
、，不
准
停
泊
 

汽
車
。

il
月
价
一
號
。。由
雲
壇
往
二
埠
之
絡
程
表
如
下
 

c

下
午
兩
点
十
五
分
鐘
。#
館
街
之
詩
晏
亞
輪
 

船
公 

51 
磕
頤
起
程
一
向
南
而
行
,
兩
点w
五
分 

61 到
七
街
。
轉
向
頃
市
威
街
而
去
郸
過
中
央
 

公
園 

三
点
饋
則
到
二
毋
 

十
一
街
夾
八
街
 

綁
過
八
街
 
二
街
二
一
，街

。直
達
皇
后
公
圜
 

轉 

向
皇
后
街
而
去
：
直
落
八
街
一
遊
過
即
林
比
尊
 

至
詩
晏
亞
像
路
公
司
車
站
而
止
。
以1
7
時
間 

表
。'
由
上
午
拾
一
点
全
下
午
一
•
点
之
時
間
內
。 

不
准
停
泊
汽
単

以
上
之
路
程
表
。坎
拿
大
壇
圖
廣
吿
公
司
印
備
 

。。有
路
程
指
南
:
以
便
各
人
購
閱
：
毎
本
取
借
 

一
毛
•
如
有
意
代
理
域
售
者
、,
可
前
去
佐
治
歯

號
二
樓
 
問
基
李
頓
氏
便
知
詳
情X
 

。 »

埠
中
薙
會
館
通
吿
照
錄
 

毋
中
*

會
館
昨
日
發
出
通
吿
一
爲
維
航
善
社
 

劇96
款
事
；
茲
錄
其
通
吿
如
下

西演一
爲
通
吿
事
一
査
俄
國
皇
后
輪
維
航
善
社
向
来

熟 劇一

爲
社
會
服
務
 

此
次
爲A
會
館
演
 

稅
尤
具
熟
心
.
現
維
航
善
就
定

于
本
月
什
四
日
一
星
期
一
一
：
下
午
七
時
仆
遠
来
戲

院
演
劇

專
備
船
卜
搭
客
遇
有
意
外

疾
病Bl

藥
費
之
用
 

仰
各
胞
僑
   

@!躍
瞒
券
入
塲
 

:
共
襄
善
舉
:
爲
要
、

中
華
民
國
廿
八
年
，
五
月
廿
二
日
。

0
糖
果
店
使
入
假
造
新
銀
圖

昨
星
期
五
日
。。有
爾
男
 
一 
女 

到M
瑪
梳
街

糖
果
店
飮
二
瓶
凉
水 
飮
畢
刖
玲

一與
讀
店
婦
一
九
三
九
年
新
銀
圓3
及
鼓
二
一
人
夫 

後
。。始
转
覺
新
銀
圓
係
寶
造
者
因
此
通
知
騎
 

差

。現
正
從
事
於
調
査E
。。

近
日
狂
跌
消
息
 

昨
豊
載
一
段
新

。
日
幣
一 

據
本
毋
西
人
一 

幣
跌
價
。
前一

謂
日

在
日
本1
無
論
件
何
處
，

百
元
美
幣

C

可
兌
換
約
二
百
四f
元
日
幣
 

惟 

昨
星
期
一
日
。
一
百
元
美
幣 

則
可
兌
換
六
百
 

三t
餘
元H
幣
 

係
一
般
觀
察
家
揣
測
 

料
係 

鼓
浪
嶼
事
伴
發
生
後
。。日
本
感
受
英
美
。法
三 

國
强
硬
手
段
之
影
响
。
使
日
本
在
東
亞
細
亞
大

陸
之
成
望
削
弱
所
致
。、

知
云
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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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乃
亂
•
反
對
加
入
聯
會
手
見
維
公
理
之
可
玄
【
理
#

|

■

 

.不
毋
老
敏
輩
・
同
時
維
持
秩
序
・
會
演
乃
繼
續

11
行
•■
但
臥
節
虞
 

人
・
除
各
代
表
外
・
多
是
賛
成
加
人
聯 
會
看
・
故
對
於
取
銷
前
案
.
， 

及
加
入
聯
 
會
各
案
，完
全
通
幽
・
末
停
有
人
指
證
郎
年
郎
生
二
人
 

出
言
小
遅
・
開
罪
代
表
團
諸
君
・
必
要
卽
時
傳
紋
兩
人
到
 
會
道
歉 

・
當
時
委
李
保
馮
廣
賢
二
君
前
往
・
不
久 ̂
 報
；
謂
解
將
本
 
會
意 

旨
述
明
。也
二
人
不
認
有
粗
言
開
罪
代
表
■
故
不
肯
來
■
，是
以
薪
 

戒
，及
交
聯
 
會
辦
理 
一
人>
案
。乂
次
第
通
過
，然
煥
散
 
會•
」
細 

査
此
事
:
各
人
所
不
滿
意
若
■•
万
周
君
不
從
公
理
崩e
 之
故
：
一 

代
表

89 諸
昌
■
一 
時
良
會
。故
有
以
復
之
糾
紛
」・
至
二
月
廿
入
月
 

■
何
林
盤
燕
雷
社
安
三
君
同
任
奉
傳
憲
兵
部
・
因
市
殖
打
 
都
令
 

處
-
會
同
本
埠
市
警
長
・
傅
拒H
會
常
委
黄
華
鍊
執
委
周
我
漢
梁
 

槐
二
君
到
絞
部
問
話
・
由
盧
康
昌
傳
輝
■
都
令
君
畧
謂
何
盤
曾
=W

^
^

臣
漂
介
勿
第
糸
 

君
從
別
埠
到
來
・
•
調
査
粵
埠
鼠
 

，配^
^
^
x
^
^
 

日
開
會Z
實
情
：
因
命
周
我
漢
一 

^

^

^

^

^

^

君
将
筋
日
開
會
情
形
陳
述
 
一
番
一 

纟

犷
.4^

/

0

表
年
 
;
何
盤
雷
 

君
與
本
入
諸
人
乃
 

$

弦

)1
苦

^
^
"

服
 

用
華
語
商
量
•
・
議
灰
同
到
郎
姓
一 

一
目
双
京
始
^
^

，船
"
 

父
老
處
 
，要
求
交
出
州4
鄭
丸
一 

•
探

潮
/

”

人

“
拒
會
道
歉
，各
人
風
 

一̂
^

^

野
力
卦
4
同
意
，■
何
盤
 
吾
乃
將
此1
轉
*
 

一4
^
^
*
易

5;
簪
H

 
都
令
君
・
都.
令
君
日
・
望
各
位
腫
 

一！
广
，七
！

■

剃

 

開
會
朗
間
■
議
守
和
平
，勿
于
维
 

.
f
%
*
^
#
^

号
一 
方
法
律
•
爲
要
•
於
是
各
人
乃
桜
 

苒
蒲
^

^

现
布
聲
饯
京

占
被

1

開
鏡
部
：
囘
到
國
民
»
畧
坐
扇
 

- 
時
・
，即
同
到
倚
爲
餐
館
欲
見
鄭
一 

尙
衍
先
生
・
惜
彼
已
跳
房
睡
息
加
 

^

^

人1
*

慮
书
 

不
獲
見
面
•
乃
相
約
明
日
再
他
，一 

一
修
！

翌
日
，乂
到
館
餐
館
・
向
鄭
尙
衍5一 

^
^
^
^
^

番

合
"

先
生
牌
意
思
觀
明
・m
先
生
日
声 

^

^

竽
J

昨
晚
鄙
人

13

微
聞
此
事
：
金
晨

委
人
叫
被
二
人
到
來
質
目
■.. 

惟
人
誓
死
仆
觀
有
侮
辱
各
代
" 

表
之
言
，鄙
人
實
無
如
之
何
也
思
 

各
人
不
得
要
館
・
■
何
林
君
日
♦
,
 

不
得
此
一
人
到
來
：
開
會
办
是
一 

無
益
・•
我
等
囘
去
卡
城
報
吿
便
• 

是
・
乃
不
欲
而
散
・
至
于
三
位
先 

生
何
整
離
埠
，不
得
而
知
■
然
舆

^
一̂
^
±
M
  

^

a

 

ŵv  
^
 ̂
%r»At3 队
芬
中 

片
用
歪 ̂
由
？
靑
饯
 

!■爵
丘
戈
振?
右
錢
芯 

^
,
為
燮
陶
懐
雑
入
温
四 

*̂**-̂
汽

「

，
'
/
 

' 

彼
等
同
來
者
・■
尙
有
多
人
留
此
 

^
^

靈4
上̂

^

小
去
：
至
卅B
下
午
忽
然
有
六
 

L
晨̂

^

 

人
齊
到
白
星
衣
舘
開
票
處
：
个
 

生
:

孙
t
 

問
情
由
・•
將
黃
崇
廸
君
用
兇
器
 

代
 

<-.-餅 
"
，吕 

毆
打
全
•于
盧
傷
。
小 
省
人
事
♦
始. 

/

吊

*

相
率
而
去
：
事
愉
由
黄
姓
昆
仲
 

将
崇
廸
自
車
什
醫
院
療
治
・，
一 

面
報
警
拘
拿
兄
手
・
・
有
一
人
冃
一 

到
警
局
投
案
：
有
三
人
被
警
拘
.

守
甲
茶
.汰   

--? 
良
煤

.•.•
，

•;•
•<•
  ..>•

,
y
l
I
^
F
 

^
a
v
#
^
^
l
-
 

 ̂

為̂
^
执
導t^r^-^

 

:#

n̂̂
/qi ;
^
1
 

<

何
馁
？
善
^
^
滝 

i
—A
共
戈
金％̂
^̂

-̂
嫌a
一 

^
府
失
心
侖*
^̂
.-̂
^̂

一

扌也离̂
，̂.̂
^
噌鼻磁*
一 

用

扌
•

：.邑二 

嘗
工
卅̂̂
如̂#
話 *
 

W$Ĥ
M*  

^

M-

■
7r

■■ 
执a
曼
^
^
^
警
卷
男
儿
 

1̂
n̂̂
€5̂
 

一■
^
^
^
、*

胃
评
衣̂
^
 

3
十
夕
瓏
，、我
加
用
：̂
^

H
黄
民
章
屬
卓
之
黃
進
^
^

君 

及
各
毋
代
表
成
班
抵

IS•■
限
拒
 

R
自
即H
召
集
伞 «
 
期
僑
入
會
 

・
・
以
討
論
叶
串
・
「
按
小0
拒H 

會
開
會
時
間
：
冋4
晚
間
我
点
 

*

鐘
舉b
：
以
便
有
等
僑
胞
放
 

工
修
得
以
蓼
妬
；•
而
是H
特
提
 

前
兩
点
半
錦
：
以
致
名
數
僑
 

861 

不
加
細
察
：
到
曾
較
遲
不
及
簽
 

名
，・
杳
此
次
開
會
主
席
爲
周
我
 

漢
君
・
書
記
爲
敖
漢
堅
君
••
一
帽 

敖
君

i'll
埠
天
久
：
乂
非
拒H
會 

職
員
・
真
正
書
記
雷
一
嶋
君
・
及 

其
他
科
昌
亦a
・•
然
皆
摺
而
不
 

用
。月
故
何
在
。此
時
尙
未
知
也
 

，•
白
由1
席
宣
佈
開
自
理
由
： 

繼
於r
发
團
官
佈
該
聯
會
之
用
 

薦
。用
解
釋
所
定
•

程
・
後
乃
由 

本
毋
華
僑
討
論
應
否
加
入
：
忽 

然
有
人
起
立
•
謂
「
本
會
上
次
開
 

會
。已
通
過
小 
5E
入
，今
若
舊
事
 

重
提
：
與
前
案
覚
無
飯
脚
・
於
 

是
又
有
一
人
起
立
厂
・
一 
前
日
之
 

感
案
・
實
《
合
法
■
鷹
當
先
行
將
 

之
取
銷
：
然
循
再
爲
骨
論j
・
是 

時
一J  
A
r
 -
点
鐘
：
到 
會
者
達 

百 
二
二
人♦
・
于
席
周
君
向
衆
令 

贊
成
取
銷
前
案
者
舉
手
，・
共
得 

二1
九
人
：
主
席
乃
父
數
議
案
 

部
之
人
名
■
其
五
十
七
名
■
當
其
 

欲
敏
未
數
之
時
：
卽
有
人
起
立
 

質
問
之
日
，奉
拒
日
自
開
會
時
， 

先
牛
爲
主
席
不
知
幾
十
次
・
毎
 

次
皆
以
人
數
計
短
長
。・
此
次
乃 

敷
人
名
・
何
也•
乂
有
人
日
•
・
若 

然
數
名
・
則
讓
我
等
簽
名
・
然
後 

數
之
。方
爲
公
道
・
因
我
等
不
知

提
前
開
會
：
無
機
會
簽
名
也
•■
惟
周
君
不
理
衆
議
•
・
於
是
衆
口 

8
@
・
咸
不
直
其
所
爲
・
而
主
張
加
入
聯
會
者
・
亦
惡
聲
相
向
■
秩

獲
：
毎
名
具
保
單
 W
千
元
保
出
候
訊
：
自
此
事
黄
生
後
■•
全
毋
一 

惶
然
・
皆
不
知
黄
君
被
打
之
由
・
因
黄
君
向
來
熟
心
救
國
■■
對
于
一 

- 
切
義
務
•
皆
，
盡
力
担
負
：
其
爲
報
私
仇
也
無
疑
，後
保
領
事
. 

到
毋
開
 
會
肝
・
主
席
周
我
漢
述
明
黄
崇
廸
被
打
事
・
乃
聯
 
會
辨
理 

。然
其
故
仍
莫
明
真
相
也
・

四
月
力
日
保
君
埠
領
事
與
雲
不
拒H
總
會
常
委
黃
文
甫
先
生
抵
" 

埠
・
・
六
日
晚
在
拒
日 
會
開
全
体
大
 
會•
一 内
情
如
何

85

看
議
案
部
一 

電
模
便
知
■一，到
會
答
皆
百
七1
名
•
・
反
對
加
入
聯
會
者
九
十
九
 

名
・
贊
成
加
入
聯 
會
者
五
十
二
人
。保
領
事
富
時
向
衆
宣
佈
：
謂
一 

依
照
社
會
通
例
•
以
人
數
爲
標
準
■
則
列
必
珠
無
加
入
聊
會
之
必
一 

要
・
但
完
全
不
加
入
・
則
於
卡
城
聯
會
諸
人
体
面
上
有
点
不
美
.
■
 

日
愿
加
入
者
與
不
願
加
入
者
同
在
一
處
辦
事
：
日
後
*,免
有
所
一 

爭
執
・
不
如
分
爲
兩 
會
・
各
盡
其
長■
以
做
救
國
工
作
，較
爲
妥
善
" 

，・r
貴
會
有
幾
位
委
員
・
・
亦
甯
我
如
此
辦
法
二
聞
周
我
漢
君1
 

授I
 陳
伯
平
•
郎
朝
銳
 

君
■
向
保
領
事
節
求
如
此
辨
法
•
・
但
二

2  

一
君
曾
否
對
保
領
事
述
及
・
外
人
不
得
而
知
。保
領
事
在
會
繕
中
庶

船

"

”—L
U
K
•
L

.

;

.

.

J

^

£

?

.

.

▲
列妳珠華僑抗日協進會啓事 

敗
者
閱
雲
高
吧
毋
大
漢
公
報
於
四
月
下
旬
戟
有
駐
加
拿
大
亞
省
 

琴
係
拒
日
故
國
聯
合
總
會
施
要
啟
事
一
 
則
所
言
多
非
事
實
若
不
 

加
以
糾
正
鹹
恐
通
處
倫
胞
發
生
族
會
是
以F
得
不
將
本
自
成
會
 

，
一
經
過
公w
 於
肚
並
將
讀
敗
事
解
釋
凡
我
親
愛
僑
胞
幸
留I
 焉 

本
壇
原
日
拒
日
會
・
辦
埋
救
國
事
務
・
向
稱
金
善
・•
吾
僑
遠
處
海
 

外
•
對
於
鯉
國
工
作
・
首 $
出
錢
・
本
母
倫
胞
二
百
餘
人
■
連
左
近
 

te 
仔
則
達
三
百
人
・
查
第
一 
期
公
債
及
敬
國
義
捐
購
機
等
・
慢
國
 

幣
九
六
萬
元
・
金
公
債
已 »

歸
者
坎
金
阳
千
七
百
元
・
另
屢
次
所
 

捐
之
敕
濟
離
民
及
 S
藥
費
等
不
在
此
內
.•
平
心
而
输
・
成
饋
如
此
 

・，雌
不
敢
謂
爲
卓
異
・
然
以
本
埠
僑
胞
之
經
情
力
。及
各
職
員
辦
 

事
之
才
智
而
言
・
實
已
各
盡
其
本
龍
装
，惟
有
 

小
部
份
人
;
故 

意
屢
次
詆
 ®

拒
日
會
職
員
・
一
則 

辦
事
冇
精
神
，再
則
日
手
段
 

太
柔
弱
・
以
乃
旬
結
卡
忌
利
点
問
頓
等
埠
粗
織
所
謂
聯
合
總
會
。 

擬
以
勢
力
壓
倒
本
埠
拒H
會
・
則
凡
事
乃
可
以
爲
所
欲
爲
■8
 乎
 

••
叶
種
手
段
•
覚
全
面
抗
戰
時
中
所
當
爲
放
， 

本
年
二
月
問
・
本
毋
拒H
會
接
到
統
總
會
»

辦
處
來
函
・
要
求
本 

坤
加
入
・
故
於
開
會
時
・
常
務
委
員
黃
華
錬
君
：
將
咳
函
件
及
意
 

程
交
書
紀
雷
一 
鳴
君
葡
讀
 

過
■
作
钏
會
僑
衆
-
館
週
知
■
後
主 

席
郎
朝
貌
君
•
以
舉
手
法
微
求
住
塲
僑
衆
■
願
否
加
入
•
・
結
果
全 

«
"

對
加
入
••
於
是
委
書
記
函
覆
讀
會
。・
吿
以
本
境
開
會
經
過 

・
及
不
能
加
入
等
情
・
全
三
月
什
三
・
忽
接
讀
會
來
函
・
催
派
代
发 

出
席
・
常
委
梁
應
和
君
・
又
接
馬
：̂
强
君
由
卡
城
打
電
話
來
：
質 

間
列
城
何
以
不
加
入
聯
會
，及
無
代
表
出
席
等
因
・
梁
君
答
以
本
 

"
曾
開
會
附
論
・
從
人
多
取
决
・
德
過
不
能
加
入
：
且
有
公
函
報
 

及
•
・
馬
昔
最
後
乃
謂
我
等
親
到
列
城
：
與
僑
胞
相
見
可
也
：
翌

一
掃
蕩
殘
寇 
•、兩
翼 

，。大
洪
山
北
方
：
 

山
脈
于
峯
大
洪
山

捷
)
。中

品
烈

子地匾二與敵激戰。。此 

学爲兩軍在該地劇戰之首 

次。。
£
鶴山縣我軍控■
之行 

動:。敵於已往數日間侵 

犯鶴山瀕水匾域 。其目 

的僅在騷擾地方。。
9

粤省當軸爲擴人遊擊戰 

起見。。委香膏爲游擊 

隊之總司令。。使之統制 

全省游擊戰區。

殲
滅
載
、
正4
展
開
"
K
洪 

前

。日
軍
被
華
車
壓
迫
 

戦

一
線
已
起
描
動
。。行
將
弱
潰
，爲
其
左
右
兩
翼
之
 

-
績

。今
日
其
加
藤
 
綾
部
。保
刈 
須
藤
義
部
駛
。 

一
向
網
祥
以
北
血
卜
公
里
之
地
瀆
竄
：
被
孽
軍
堵
 

一⑥

於
漢
水
東
岸
;
斬
僅
品
衆
云
。。

•
敵在南昌附近遭我痛創

-
南
昌
甘
二
日
電
。卜
星
期
六R
。®

軍
之
精
銳
 

松
井
障
。
圖
犯
南
昌
以
飯
四
卜
英
里
之
磨
子
山
 

二
爲
華
得
痛
擊
。死
傷
品
衆
：

•
英外相主張與俄格盟

▲
英
法
軍
事
當
局
亦
贊
成
三
國
聊
盟
 

內
瓦
廿
三
日
電
，
昆H
據
凯

c

出
席
國
聯
行
 

院
會
犠
之
英
外
交
部
大
臣
。夏
力
佛
氏
勳
傅
 

决
於
明
日
返
英
京
以
便
內
閣
各
員
會
蟻
時
 

力
促
英
政
府
與
穌
俄
締
盟
 

使
英
法
俄
二
一

£
江門敵軍-因兵力單薄

一
國
簽
盯
康
事
互
肋
約
;
因
夏
力
佛
氏
是
日A
日 

內
瓦
與
法
俄
幽
國
之
代
衣
談
商
：
穌.
俄
代
表
始
 

終
要
與
英
締
盟
 

卽
要
英
 
法
。俄
三
國
簽
打
患
 

事
同
盟
約
 

以
便
保
存
歐
洲
之
和
平
。 

又
英
法
兩
國
車
事
官
局
，。尤
其
是
法
國
陸
重
總
 

參
謀
艮
宙
咪
連
亦
贊
成
英
法
 
及
穌
俄
二 
國
早 

日
成
立
軍
事
互
助
約
。。

是
日 

夏
力
佛
氏
在
日
內
瓦
與
穌
俄
代a
 
卽 

駐
英
之
俄
大
使
咪
斯
基
、
暨
法
國
外
交
長
邦
尼
 

氏
。
及
土
耳
其
，波
蘭
 
躍
島
尼
亞
等
國
 
代
表
會
 

談
爵 

各
人
一 
致
贊
成
英
 
法
俄
宜
從
速
締
結
 

軍
事
同
盟
約
一
人
。。

•
德意軍事同盟約將調印 

柏
林
什
 W
H

電

c

早
期
覚
日
。一
德
段
兩
國
將
實 

h 
笹
押
新
軍
事
同
盟
約
-
儡
國 
納
粹
黨
人
爲
此
 

事
將
舉
行
大
慶
祝
•
。  

t8
德
外
交
部
代
言
人
稱
。。 

億
怠
兩
國
合
作
維
持
歐
洲
和
平
。。但
英
國
包
圍
 

德
國
一 
億
人
頗
恁
英
此
項
學
動
云
一
。

•
英大使抵香港

香
港
卄
一
一
日
電
英
駐
華
大
使
。。嘉
爾
爵
士
： 

乘
飛
機
由
 S
慶
飛
抵
法
屬
安
南
河
後
。.
復
於
今
 

日
午
後
二
時
、
乘
英
海V
S
 逐
魅
。矢
拉
特
號
 

來
香
港
。
廿
六
日
赴
滬
一
大
約
擬
住
滬
逗
遛
一
 

月
？
以
備
將
訪
問
重
慶
之
結
果
；
繕
就
報
吿
書
 

。呈
報
本
國
政
府
云

•
德意同盟約以十年爲期 

伯
林
廿
日
電
。
意
國
外
相
齊
亞
諾
伯
爵
 
6
 德 

國
外
長
昨
日
在
此
間
簽
押
十
年
軍
事
同
盟
約
。 

此
約
列
有
條
件
七
項
如
左
，

㊀

關
於
歐
洲
普
通
情
勢
一
及
德
意
所
持
之
共
向
 

政
策
、
兩
國
宜
合
作
、

㊁
德
蕨
之
平
常
利
權
受
危
時
 

兩
國
宜
諮
詢
。 

以
便
鼓
法
保
證
 
。但
如
有
兩
國
之
中
有
一
國
 

之
安
全
或
其
重
要
利
權
爲
外
問
成
神
時
。
則 

兩
國
宜
以
政
治
及
外
交
方
法
互
相
贊
助
〉
以 

備
消
滅
此
威
脅
。

㊂
倘
兩
國
中
有
•
一
國
與
別
國
開
戰 

則
兩
國
宜
 

聯
同
用
海
陸
空
軍
拒
禦
敵
人
一
未
完
 

•
美潜航艇 一 艘沉沒• 

華
盛
頓
卄
三
日
電
 

C

是
日
僚
此
問
海
軍
部
報
吿
 

。美
海
軍
曆
艇
斯
果
拉
士
號
。，   

4
美
國
紐
希
梵
 

省
昧
土
茂
港
沉
沒
於
二
百
四
十
英
尺
深
海
仲
； 

$5

艇
載
有
士
兵
六
十
餘
人
云
。
。

畲分配。。遂趕由南海 

及九江增調敵兵來江門 

，湖北省中部。，我軍屢挫 

敵鋒。已克復天門與皂 

市。我軍又乘勝進攻敵 

陣地二敵節節敗退c
 

6

湖北省北部。、我軍增擴 

攻敵範園、二以便將敵肅 

淸 一 而我在大洪山已殲

敵千餘 0

6

最近。。我軍約四千、進 

攻杭州附近之嘉興楓徑 

鎭以南之宼據點 一雙方 

血戰。敵傷亡蔡重。c

6

明日休刊 一天 

明
日
(
什
四
)
爲
維
多
利
亞
女
皇
誕
辰
。
本
報
遵
 

照
市
例
、
停
刊
一
天
：
至
廿
五
日
(
即
星
期
四
) 

乃
照
常
出
版
、此
佈
。 

本
報
館
預
敗北

 
於
;

•
江北我軍掃蕩殘宼 

澳
口
廿
一5
電
。
豫
南
劉
北
及
鄂
中
之
華
軍
。。 

近
敬
日
來
擊
破
日
賊
包
圍
殲
滅
計
。粉
碎
其
左
 

右
兩
翼
。
嚙
敵
數
萬
缓
。、印
進
行
掃
蕩
日
賊
； 

賊
軍
住
大
敗
之
餘
乃
思
以
虛
僞
宣
傳
掩
飾
上
 

«
 言
其
江
北
第
一
次
殲
滅
戰
已
完
。"
現
舉
行 

第
二
次
廢
滅
戰
。。

華
®
 
克
復
豫
南
之
唐
河
。。新
野
。桐
柏
及
鄂
中
 

之
青
復
：
織
又
有
克
復
鄂
北
棗
陽
之
說
 

賊 

軍
已
®

寒
。，四
處
亂
 K
 
。拿
車
已
分
頭
追
擊
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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